
南城县生活垃圾填埋场“6.4”事故

调查报告

2022年6月4日8点10分左右，位于南城县万坊镇的南城县生活垃圾填埋场库区外西南侧的溢流池在进行

清淤作业过程中发生1起中毒和窒息事故，造成4人死亡。

事故发生后，省、市领导高度重视，省政府主要领导、分管领导以及抚州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先后作

出批示，要求查明事故原因，吸取事故教训，进一步压实安全生产责任，守住不发生重大事故的红线。市政

府主要领导及分管领导先后赶赴南城县指导部署事故处理和善后工作。

2022年6月7日，抚州市人民政府成立由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谭赣明任组长，市应急管理局，市公安

局、市总工会、市城市管理局以及南城县人民政府等单位人员组成的南城县生活垃圾填埋场“6.4”事故调查

组，同时聘请了环保、城市运行、危险化学品等方面专家全面开展事故调查。江西省安全生产委员会依据

《江西省生产安全事故提级调查与挂牌督办办法（试行）》对该事故进行挂牌督办。

事故调查组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原则，经过现场勘验、

调查询问、查阅资料、采样化验和专家的分析论证，查明了事故发生的经过、原因，认定了事故性质，分清

了事故责任，提出了对有关单位和人员的处理建议，针对暴露出的问题提出了整改和防范措施。

、事故发生单位概况一

（一）事故单位基本情况

1.南城县城市管理局，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11361122MB1A70798B，法定代表人：柯国林，为南城

县政府正科级工作部门，内设有办公室（行政审批股）、市容管理股、市政管理股、园林绿化管理股等4个

股室，有南城县市政公用事业服务中心、南城县市场开发事务中心以及南城县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大队等3个

下属事业单位。

2.南城县市政公用事业服务中心，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12361122MB1N186412，法定代表人：黄

凯，成立时间：2021年4月1日，整合了原南城县城市管理局、南城县市政公用设施管理所、南城县环境卫生

管理所、南城县园林管理所、南城县公园广场管理所、南城县农村生活垃圾处理服务中心等单位职能，为南

城县城市管理局下属的副科级公益一类事业单位，主要承担南城县城市排水、市政设施、市容环卫、园林绿

化等市政公用事业的行业管理职责，内设园林管理股、环境卫生管理股、市政设施管理股、城市照明管理

股、公园广场管理股以及生活垃圾填埋场等6个股室（组织机构见图1）。其中生活垃圾填埋场场长为潘桂

芳，事故发生前共有工作人员18名，其中在编人员6名，长期聘用人员12名。



图1 南城县城管局组织机构图

（二）事故发生地基本情况

南城县生活垃圾填埋场位于抚州市南城县万坊镇南坑村，距城区约11km，填埋场总占地面积约220亩，

总填埋容积为155万立方米（垃圾填埋场示意图见图2），其中填埋一区库容为50万立方米（一期项目建

设），填埋二区库容为40万立方米（三期项目建设），填埋三区库容为65万立方米（二期项目建设），项目

建设共分三期，总投资为5075.395万元。其中，一期项目总投资641.663万元，设计单位为华中科大建筑设

计研究院、施工单位为江西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监理单位为江西恒信建设监理咨询有限公司，项目于2010年

开始建设；二期项目总投资1183.505万元，设计单位为华中科大建筑设计研究院、施工单位为宝龙建设集团

有限公司，监理单位为江西中煤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项目于2011年开始建设。2012年垃圾填埋场开始试运

行，2016年10月垃圾填埋场通过验收（一期、二期项目一起验收）；三期项目总投资3250.227万元，施工

单位为江西宏龙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监理单位为诚信佳项目管理有限责任公司，项目于2020年开始建设，

2021年10月通过验收。 

 

图2 南城县生活垃圾填埋场示意图

（三）南城县党委、政府及部门安全生产工作开展情况

1.南城县党委、政府安全生产工作开展情况。南城县党委、政府组织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

重要论述，对省委、省政府和市委、市政府关于安全生产工作一系列决策部署进行了贯彻落实。2022年以

来，在县委常委会、县政府常务会以及其他场合，南城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先后29次强调安全生产工作。

出台了《南城县委、县政府领导干部安全生产责任清单》，把安全生产纳入南城县党政班子成员职责清单，

推动安全生产工作党政同责、齐抓共管。但在具体抓安全生产工作落实中，县委、县政府对各部门落实安全

生产工作存在督导检查不到位的问题。

2.南城县城市管理局安全生产工作开展情况。南城县城市管理局落实安全生产工作有差距，南城县市政

公用事业服务中心成立以来，南城县城市管理局未对服务中心安全生产工作进行监督检查，未督促其建立健

全安全生产管理制度；虽多次组织人员到南城县垃圾填埋场进行安全生产检查，但检查工作浮于表面，未发

现垃圾填埋场无从业人员安全教育培训记录、无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风险辨识不到位、有限空间作业管

理制度未执行到位等问题。（南城县城市管理局安全生产组织机构见图3）

3.南城县市政公用事业服务中心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情况。南城县市政公用事业服务中心为南城县生

活垃圾填埋场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单位，服务中心虽然成立了安全生产工作领导小组，但未梳理统筹本单位的



安全生产工作，未及时修订和完善本单位安全生产管理制度，未制定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并定期演练；未

建立安全教育培训制度。服务中心的安全生产工作仍然由各内设机构自行开展。

南城县生活垃圾填埋场配备了兼职的安全管理人员，但安全生产管理制度不完善，无从业人员安全教育

培训记录；事发溢流池未进行风险辨识，未设置有限空间安全告知牌；有限空间作业中未按照有限空间安全

作业的规定进行施工作业。

图3 南城县城管局安全生产组织机构图

 

二、事故发生经过和事故救援情况

（一）事故发生经过

2022年6月2日，南城县生活垃圾填埋场职工朱某（长期聘用人员）对西南方向库区外的溢流池（长

2m*宽2m*深3m，见图4）进行巡查时发现池内泥沙已经掩盖了池内抽沙泵，抽沙泵不能正常工作，需进行

泥沙清理，朱某立即将该情况报告潘某，潘某和蔡某（南城县市政公用事业服务中心在编人员）等人商议，

端午节后天晴时由吴某（长期聘用人员）邀请临聘人员对溢流池内的泥沙进行彻底的清理。

6月4日早上7点左右，吴某邀请郑某（临时聘用人员）和钟某（临时聘用人员）来到溢流池准备进行清

淤作业。8点左右，郑某开始进入溢流池内作业，吴某站在木质梯子上，钟某在溢流池边上，约十分钟后，

郑某突然晕倒在池内，吴某见状立即从梯子上下来进行救援，随即晕倒在池内，溢流池边上的钟某见状立即

跑到垃圾坝上向填埋二区正在进行施工作业的人员进行呼救，约十分钟后，蔡某、胡某（南城县泽鑫建设有

限公司员工）、王某（长期聘用人员）、徐某（长期聘用人员）、龚某（南城县泽鑫建设有限公司员工）等

人先后赶到溢流池边上，蔡某进入溢流池开展救援，随即晕倒在池内，胡某见蔡某晕倒在溢流池内，随即进

入溢流池进行救援，也晕倒在池内，龚某见状立即拨打了110、120以及119等救援电话（8点26分左右）。

 

图4.事故现场图

（二）现场救援情况

接到救援电话后，8点56分左右南城县消防救援大队、120医护人员先后赶到现场进行救援，南城县消

防救援大队到现场采取排水、强制送风、直立下井等一系列救援措施，9时19分左右，将以上4名人员救出溢

流池（均处于昏迷状态）送至安全地带，120医护人员立即对被救人员进行抢救，其中吴某和郑某当场死

亡，蔡某、胡某送医院经抢救无效死亡。

（三）应急处置情况

事故发生后，南城县及时启动应急处置预案，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分管领导及相关部门主要负责人

第一时间赶赴现场指挥救援，并成立事故调查组、综合协调组、善后处置组、稳控工作组、舆情管控组等工

作专班。



接到南城县事故报告后，抚州市政府主要领导及分管领导立即赶赴南城县指导部署事故处理和善后工作。

省住建厅、省应急管理厅等职能部门也先后赶到事故现场，指导开展应急处置及隐患排查工作。

（四）处置评估情况

本次事故第一个死者郑某晕倒在溢流池内时，吴某、蔡某、胡某等三人先后盲目进入溢流池进行救援，

南城县生活垃圾垃圾填埋场现场救援措施不当，以至伤亡人员扩大。

接到事故报告后，南城县政府及时启动应急处置预案，成立五个工作专班，公安、应急、消防、卫生、

环保和属地乡镇等部门快速响应，积极做好善后维稳工作，善后处置有力，措施得当，整个过程没有发生社

会不稳定事件。

三、事故造成的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

（一）人员伤亡情况

经事故调查组核实，南城县生活垃圾填埋场“6.4”中毒和窒息事故，共计造成4人死亡，死亡人员基本

情况如下：

1. 吴 某 ， 男 ， 60 岁 ， 籍 贯 ： 江 西 省 抚 州 市 南 城 县 万 坊 镇 南 坑 村 连 坊 组 12 号 ， 身 份 证 号 ：

3625221962XXXX3032。

2. 郑 某 ， 男 ， 60 岁 ， 籍 贯 ： 江 西 省 抚 州 市 南 城 县 万 坊 镇 南 坑 村 池 新 二 区 28 号 ， 身 份 证 号 ：

3625221962XXXX3013。

3. 蔡 某 ， 男 ， 49 岁 ， 籍 贯 ： 江 西 省 抚 州 市 南 城 县 建 昌 镇 幸 福 巷 28 号 1 户 ， 身 份 证 号 ：

3625221973XXXX0019。

4.胡某，男，54岁，籍贯：江西省抚州市南城县龙湖镇竺由村南山组24号2户，身份证号：

3625221968XXXX6017。

（二）经济损失情况

依据《企业职工伤亡事故经济损失统计标准》（GB6721-1968）规定，本次事故直接经济损失约409万

元。

四、事故发生的原因和事故性质

（一）事故直接原因

2022年6月8日，江西中测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对发生事故的溢流池及下游雨水排放口进行取样并进行检测

鉴定（见图5和图6），经检测（检测报告编号：B2206018Z1，见图7）溢流池洞口搅拌后硫化氢浓度为

171mg/m³，超过GB14554-93标准限值（标准值0.06mg/m³）2850倍，超过中国MAC限值（标准值

10mg/m³）17.1倍。

根据检测鉴定结果以及专家对南城县城市管理局提供的生活垃圾填埋场一期、二期项目（武汉华中科大

建筑设计研究院设计）部分图纸以及三期项目（唐山市规划建筑设计研究院设计）图纸分析，判定本次事故

直接原因为：生活垃圾填埋场的防渗膜渗漏，填埋场内产生的硫化氢气体进入地表水导排系统，通过地表水

导排暗管扩散至溢流池，在清淤作业时溢流池淤泥中硫化氢上升以及地表水导排暗管中硫化氢扩散，致使作

业人员中毒和窒息。

                                                                         图5 采样点分布图

 

图6 溢流池现场采样



                                  

图7 采样化验结果

（二）事故间接原因

1.生活垃圾填埋场。对溢流池风险辨识不到位，未设置有限空间安全告知牌、未对溢流池清淤作业人员

开展安全教育培训；在有限空间作业中未按照有限空间安全作业的规定进行施工作业。

2.南城县市政公用事业服务中心。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不落实，未制定和完善本单位安全生产管理制度，

未督促南城县垃圾填埋场对溢流池进行风险隐患辨识，未组织开展安全教育培训，未制定生产安全事故应急

预案并定期演练，对生活垃圾填埋场未按照有限空间安全作业的规定进行施工作业问题失察。

3.南城县城市管理局。作为垃圾填埋场行业主管部门，对南城县垃圾填埋场安全生产监督、检查、指导

不足，落实行业安全监管责任不到位，对南城县市政公用事业服务中心未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失察。

（三）事故性质

经调查认定，南城县生活垃圾填埋场“6.4”事故类别为中毒和窒息事故，事故性质为较大生产安全责任

事故。

五、事故责任的认定以及对事故责任者的处理建议

（一）对公职人员责任认定及处理建议

对于在事故调查过程中发现的部门履职方面的问题及相关材料，已移交市纪委市监委，对相关责任单位

责任人问责意见，由市纪委市监委提出。

（二）其他问责建议

1.南城县委、县政府就南城县生活垃圾填埋场“6.4”事故一事向抚州市委、市政府作深刻书面检查。

2.南城县城市管理局就南城县生活垃圾填埋场“6.4”事故一事向南城县人民政府作深刻书面检查。

3.南城县城市管理局市政公用事业服务中心就南城县生活垃圾填埋场“6.4”事故一事向南城县城市管理

局党委作深刻书面检查。

4.南城县委、县政府取消南城县城市管理局2022年度评优评先资格。

六、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

针对这起事故暴露的突出问题，进一步强化安全生产工作，有效防范类似事故再次发生，提出如下措施

建议：

（一）抚州市城市运行安全专业委员会、抚州市城市管理局要定期对全市范围内开展城市运行行业领域

安全生产大检查，督促各城市运行行业领域管理单位建立健全本单位安全生产责任制、定期开展风险辨识及

安全教育培训、制定有限空间作业管理制度及有限空间作业安全事故专项应急预案并定期演练。

（二）南城县政府要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安委会制定部署的安全生产十五条硬措施和省五十条、市七十

条具体措施，落实地方政府安全生产责任和部门安全监管责任。南城县各负有安全生产监管职责的部门要严

格按照江西省安委办印发的《关于江西省生产经营单位落实一线从业人员安全生产责任的指导意见》（赣安

办字〔2022〕27号）文件要求，督促生产经营单位落实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做到安全警示教育到位、风险

辨识管控到位、隐患排查治理到位，不断提升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管理水平和事故防范能力。

（三）南城县政府要加强对重点建设项目的资料管理工作；要组织专业机构（或人员）对南城县垃圾填

埋场进行安全隐患排查，对生活垃圾填埋场的防渗膜渗漏、填埋场内产生的硫化氢气体泄露问题制定整改方

案，落实整改措施。

（四）南城县安全生产委员会各成员单位要充分发挥新闻媒体作用，用足用好各类宣传载体，持续抓好

安全生产宣传教育工作，针对性开展典型案例警示教育，以案说法、以案促改，向公众普及安全生产知识，提

高社会公众的安全生产意识，提升从业人员的自我保护能力。



（五）责令南城县城市管理局督促南城县市政公用事业服务中心建立健全本单位安全生产责任制及安全

隐患排查制度，定期开展风险隐患辨识及安全教育培训，完善并落实有限空间作业管理制度，制定生产安全

事故应急预案并定期演练，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